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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16日（星期一）下午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具体

将结合疫情防控要求适时调整。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2年5月9日（星期一）至5月13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yahong.wu@diareagent.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4月28日发布公司2021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1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2年5月16

日下午15:00-16:00举行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1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

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16日下午15:00-16: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凌世生先生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吴娅鸿女士

独立董事：章国标先生

保荐代表人：孙闽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2年5月16日（星期一） 下午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5月9日（星期一）至5月13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yahong.wu@diareagent.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71-85391552

邮箱：yahong.wu@diareagent.com

六、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组织召开业绩说明会， 实际召开方式及参会人员有可能会根据疫情

防控要求做相应微调，敬请投资者理解。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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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取消部分提

案并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5月18日

3.�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075 安旭生物 2022/5/11

二、 取消部分提案并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杭州艾旭控股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2年4月28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 单独持有26.87%股份的股东杭州艾旭控股有

限公司，在2022年5月5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序号 议案名称

5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安旭生物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

（二）取消议案的情况说明

1、取消议案的名称

序号 议案名称

5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取消议案原因

由于上述议案5已被公司于2022年5月5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代替，为避免歧

义导致股东误解，公司董事会作为股东大会召集人，决定取消上述议案。

三、 除了上述取消并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2年4月28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取消并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2年5月18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1418-50号4幢11楼会议室

（二）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开始时间：2022年5月18日

网络投票结束时间：2022年5月1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三） 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 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4

《关于 〈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及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的议

案》

√

5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

6 《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8 《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9 《关于增加远期结售汇及外汇衍生产品业务额度的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听取《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 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1-4、6-9已经公司于2022年4月26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议案5已经公司于2022年5月5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6、7、8、9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不适用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6、 涉及每一特别表决权股份享有的表决权数量应当与每一普通股份的表决权数量相同的议案

无

特此公告。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2年5月18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4

《关于 〈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及2022年度财务

预算报告〉的议案》

5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预案的议案》

6 《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8 《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9

《关于增加远期结售汇及外汇衍生产品业务额度

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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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安旭生物”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通知于2022年4月29日以邮件方式发出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于2022年5月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炯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

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盈利情况、

现金流量状况和资金需求计划，结合当前发展阶段、长远发展规划及股东合理回报规划，不存在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监事会同意

将本议案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安旭生物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

特此公告。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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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6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

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8.80元（含税）。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6,133.34万股，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3,797.3592万元（含税）。 本次现金分红金额占2021年合并报表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32.22%。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后，公司未分配利润结余1,163,516,513.19

元（母公司）。 2021年度公司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杭州艾旭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6.87%）的提议函，向公司董事会提

议在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中增加临时提案《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

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于2022年5月5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8.80元 （含税）。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公司总股本6,

133.34万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3,797.3592万元（含税）。本次现金分红金额占2021年合并

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32.22%。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后，公司未分配利润结余1,163,

516,513.19元（母公司）。

公司拟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8股。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6,133.34万

股，合计转增2,944.0032万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9,077.3432万股（具体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登记为准）。

●每股分配比例：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8.80元（含税），同时拟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4.8股。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实施权益分配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具体日期将在

权益分配实施公告中明确。

●如在利润分配预案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

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同时维持每股转增比例不变，调整转增股本总额，并将另行

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一、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内容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资本公积为1,116,

083,129.27元，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401,490,105.19元。 2021年度，公司合并利润表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8,526,270.09元。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如

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8.80元（含税）。 截至2021年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6,

133.34万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3,797.3592万元（含税）。本次现金分红金额占2021年合并

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32.22%。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后，公司未分配利润结余1,163,

516,513.19元（母公司）。

公司拟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8股。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6,133.34万

股，合计转增2,944.0032万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9,077.3432万股（具体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登记为准）。

如在利润分配预案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

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同时维持每股转增比例不变，调整转增股本总额，并将另行公

告具体调整情况。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2年5月5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并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制定的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是根据公司2021年度实际经营成果及财

务状况，充分考虑了公司盈利情况、现金流量状况和资金需求计划，结合当前发展阶段、长远发展规划及

股东合理回报规划，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2021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盈利情况、

现金流量状况和资金需求计划，结合当前发展阶段、长远发展规划及股东合理回报规划，不存在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监事会同意

将本议案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

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二）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

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0166� � � � �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编号：临2022—055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4月份各产品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4月份各产品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产品类型

销 量（辆） 产 量（辆）

本月

数量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增减

本月

数量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增减

商用

车

货车

中重型货

车

6675

2332

9

3925

1

9416

1

-58.

32%

5483

2119

8

4870

9

8963

8

-45.

66%

其 中 ： 欧

曼产品

3320

1657

7

1991

9

5965

3

-66.

61%

1852

1456

8

2883

0

5524

0

-47.

81%

轻型货车

2048

7

5147

5

1161

75

1706

81

-31.

93%

1690

7

4543

3

1032

27

1648

38

-37.

38%

客车

大型客车 107 106 1188 218

444.9

5%

51 30 1726 242

613.2

2%

中型客车 89 88 455 327

39.14

%

55 56 389 235

65.53

%

轻型客车 2278 4368

1145

5

1477

2

-22.

45%

2082 4647

1139

8

1555

3

-26.

72%

汽车

产品

乘用车 376 651 1506 2166

-30.

47%

340 662 1536 2265

-32.

19%

合计

3001

2

8001

7

1700

30

2823

25

-39.

78%

2491

8

7202

6

1669

85

2727

71

-38.

78%

其中 新能源汽车 765 288 3964 1159

242.0

2%

703 420 5045 1029

390.2

8%

发动

机

产品

福田康明斯发动

机

1324

2

3044

4

6576

8

1188

30

-44.

65%

1032

1

3041

3

7703

8

1155

41

-33.

32%

福田发动机 2135 6527

1901

5

2086

7

-8.

88%

2159 7548

1867

7

2243

8

-16.

76%

合计

1537

7

3697

1

8478

3

1396

97

-39.

31%

1248

0

3796

1

9571

5

1379

79

-30.

63%

汽车

产品

注：1.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具体数据以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2.�欧曼品牌归属于福田戴

姆勒，福田戴姆勒与福田康明斯是50：50的合资公司。 3.新能源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氢燃料

电池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4.商用车数据含非完整车辆，轻型货车数据含微型货车。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848� � � � � � � � � � �证券简称：高斯贝尔 公告编号：2022-032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2021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定于2022年5月13日（星期

五）15:00-17:00在全景网举办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

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参与本次年

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邵红刚先生、公司董事、总经理游

宗杰先生、财务总监刘春保先生、独立董事荆伟华先生、董事会秘书袁建川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1� 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

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2年5月12日（星期四）

15:00前访问http://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

在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说明会。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0992� �证券简称：贵绳股份 编号：2022-019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1年度贵州辖区上市公司

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健康发展，增强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加强与广大投资者

沟通交流，进一步提升技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公司定于2022年5月13日上午09:30—11:

30参加由贵州证监局、贵州证券业协会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的“2021年度

贵州辖区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网上交流网址：http://rs.p5w.net， 投资者可以进入专区页面参与

交流。

公司总经理杨程先生和相关人员将出席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本次活动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

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即日起访问 https://ir.p5w.net/zj/� ，进

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提交问题。 公司将在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6日

证券代码：603798� � � � � � � � �证券简称：康普顿 公告编号：2022-021

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 （周 五）15:00-16:30�

在全景网举办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

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朱振华先生、副董事长朱磊先生、总经理杨奇

峰先生、独立董事洪晓明女士、董事会秘书王黎明先生、财务经理兰英女士。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 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

资者公开征集问题， 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 2022�年5�月 11� 日

（星期三）12：00� 前访问 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

题页面。公司将在 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欢迎广

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说明会。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0110� � � � � � � �证券简称：诺德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2-074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1]3704号）核准，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特定

对象非公开发行340,000,000.00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288,200,000.00元，扣

除相关发行费用人民币16,571,698.12元 （不含税） 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

271,628,301.88元。 2022年2月24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大华验字[2022]000106号”《验资报

告》。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证券”

或“保荐机构” ）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后海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安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1日披露的《诺德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27）。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于2022年4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和

自有资金向下属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将“青海高性能极薄锂离子电池

用电解铜箔工程项目” 实施主体由青海诺德新材料有限公司变更为湖北诺德铜箔新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诺德铜箔” ），实施地点由青海省西宁（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东

川工业园区八一东路9号变更为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区四连山平台，A5路以东、B1

路以南、黄思湾路以西、金山大道以北，项目名称由“青海高性能极薄锂离子电池用电解铜

箔工程项目” 变更为“湖北黄石年产15,000吨高档电解铜箔工程项目” ，并同意根据项目

变更增设募集资金账户；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95,000万元和自有资金4,000万元对全资

子公司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电子” ）进行增资（增资额全部

计入注册资本）， 由青海电子向湖北诺德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湖北诺德集

团” ）增资99,000万元后（增资额全部计入注册资本），再由湖北诺德集团向湖北诺德铜

箔增资99,000万元（增资款全部计入注册资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9日披

露的《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并使用部分募

集资金和自有资金向下属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72）。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

定和公司董事会授权，2022年5月6日，公司、青海电子、湖北诺德集团、湖北诺德铜箔同保

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安支行（以上银行简称“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银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2年5月5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户名 开户银行 账号

专户余额

（元）

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天安支行

44306614401300531305

1

0

湖北诺德新材料集团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天安支行

443066144013005659532 0

湖北诺德铜箔新材料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天安支行

443066144013005659608 0

三、《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及保荐机构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签署的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公司（简称“甲方一” ）、青海电子、湖北诺德集团、湖北诺德铜箔（简称“甲方二”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简称“乙方” ）及保荐机构（简称“丙方” ）签订的《三方监管协

议》的主要内容为：

1、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下称“专户” ）。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湖

北黄石年产15,000吨高档电解铜箔工程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

2、甲方二如果以存单/定期方式存放上述募集资金须及时书面通知丙方，并承诺存单/

定期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定

期方式续存，并书面通知丙方。 甲方二存单/定期存款不得质押。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规定》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

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

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常江、陈华伟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

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7、甲方二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或达到募集资金总

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以较低者为准）的，甲方、

乙方应当及时书面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8、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六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

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9、协议任何一方如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各自在本协议中的各项责任和义务，即构成违

约，应向对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10、如果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

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或者丙方有权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

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1、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证券

交易所书面报告。

12、本协议自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法定代表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字或盖章并

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

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2023年12月31日解除。

持续督导期间届满前，甲方更改募集资金监管账户的，本协议自新的募集资金监管协

议签署之日起失效。 持续督导期间届满前，甲方更换持续督导机构的，本协议自甲方、丙方

双方终止持续督导关系之日起失效。

13、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当通过协商方式解决；如协

商解决不成，任何一方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4、就本协议某一条款产生争议和纠纷并进行仲裁，不影响本协议其他条款的效力与

继续履行。

特此公告。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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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柴震先生；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6日（星期五）下午14:3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6日的交易

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2年5月6日

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2年5月6日下午3:00。

6.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共7人， 代表股

份105,767,69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7.6077％。 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1人，代表股份69,150,000股，占上

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7.6634％。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6人，代表股份36,617,69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19.9443％。

2.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的情况

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5人，代表股份9,617,69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5.2384％。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5,728,29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7％； 反对

39,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373％；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578,2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03％；反对39,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5,728,29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7％； 反对

39,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373％；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578,2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03％；反对39,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5,728,29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7％； 反对

39,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373％；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578,2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03％；反对39,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5,728,29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7％； 反对

39,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373％；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578,2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03％；反对39,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5,728,29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7％； 反对

39,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373％；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578,2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03％；反对39,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5,728,29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7％； 反对

39,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373％；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578,2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03％；反对39,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增加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8,728,29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00％； 反对

39,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50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股东芜湖奇瑞科技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578,2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03％；反对39,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5,728,29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7％； 反对

39,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373％；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578,2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03％；反对39,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王文豪律师、李梦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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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事项前十大股东及前十大无限售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6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

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恒誉

环保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

交易日（2022年4月26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

数量及持股比例公告如下:

一、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总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1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筠龙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7,514,586 34.39

2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银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026,601 6.28

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荣隆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981,944 6.23

4 牛晓璐 2,509,905 3.14

5

合肥丰德瑞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197,188 2.75

6

内蒙古源创绿能节能环保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692,821 2.12

7

云南融源节能环保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90,376 1.49

8

烟台源创现代服务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157,000 1.45

9 桑绿蓓 1,030,376 1.29

10 烟台源创科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20,556 1.28

二、前十大无限售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总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1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荣隆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981,944 11.32

2

合肥丰德瑞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197,188 4.99

3

内蒙古源创绿能节能环保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692,821 3.84

4

云南融源节能环保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90,376 2.70

5

烟台源创现代服务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157,000 2.63

6 桑绿蓓 1,030,376 2.34

7 烟台源创科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20,556 2.32

8 凌文权 953,125 2.16

9 木利民 952,202 2.16

10 山东领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51,566 2.16

特此公告。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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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1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

会2022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8,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0元/股（含），回购

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24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25）。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

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

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4月30日期间，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2,584,113股，占公司总股本400,000,000股的比例为0.65%，回

购成交的最高价为43.50元/股、最低价为41.2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9,564,

733.0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2年4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

回购股份2,584,113股，占公司总股本400,000,000股的比例为0.6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

为43.50元/股,最低价为41.2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9,564,733.08元（不含印

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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